	
中小企業淨零供應鏈診斷服務申請簡章
因應國際2050淨零排放、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實施及綠色供應鏈減碳要求國際趨勢等，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本於輔導中小企業發展之職責，為協助中小企業接軌「淨零排放」趨勢，本(115)年度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提升綠色競爭力計畫」，提供淨零轉型現場診斷及供應鏈盤查輔導，以協助中小企業廠商掌握自身碳排放量及提供減碳建議方案。本(115)年度「提升綠色競爭力計畫」提供的服務項目如下：

	◎赴廠淨零轉型診斷服務
依據廠商實際需求，協助檢視辦公室節能改善、製程設備節能改善及掌握溫室氣體排放等，提供全面之諮詢診斷服務與改善建議。

	一、輔導申請條件
(1)符合中小企業輔導認定標準中所稱之中小企業（製造業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一億元以下者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
(2)本診斷之對象產業別以電子、紡織、金屬、機械、運輸、食品製造業，或預期未來將受影響者優先。

	二、輔導申請方式
填妥「診斷申請表」，以Email方式提出申請（額滿為止），歡迎來電洽詢。

	三、輔導期間
115年3月~11月(將視輔導名額調整)。

	四、輔導費用
免費提供「赴廠淨零診斷服務」。

	五、聯絡方式
聯絡窗口：蔡小姐
連絡電話：(02)2703-3500分機201 
Email：wctsai@cnfi.org.tw   


中小企業淨零轉型診斷服務申請表
申請日期：115年   月   日
1、 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診斷廠址
	
	
	
	
	公司傳真
	

	聯絡人/職稱
	
	負責人/職稱/性別
	

	聯絡人mail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核准設立日期
	
	經常雇用
員工人數
	

	實收資本額
	                 萬元

	公司網址
	
	產業別
	

	主要產品
(營業)項目
	



2、 申請諮詢項目
	諮詢項目(請勾選)
	備註

	□協助檢視辦公室節能改善（例如：照明、空調等）
□協助製程設備節能改善（例如：馬達、空壓機等）
□協助企業掌握溫室氣體排放（例如：提供碳盤查諮詢等）
□其他淨零轉型需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依主要產品分類
01.食品業
02.煙草業
03.紡織業
04.成衣服飾業
05.皮革毛皮及其製品業


06.木竹製品業
07.家具及裝設品業
08.紙漿紙及紙製品
09.印刷及有關事業
10.化學材料業

11.化學製品業
12.石油及煤製品業
13.橡膠製品業
14.塑膠製品業
15.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16.金屬基本工業
17.金屬製品業
18.機械設備業
19.電機電子機械器材業
20.運輸工具業


21.精密器械業
22.雜項工業
23.技術服務業
24.其他製造業
25.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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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115年度中小企業因應淨零碳趨勢提升綠色競爭力計畫」淨零轉型診斷/碳盤查輔導服務，為保障貴公司申請人/代表人之權益，請詳細閱讀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所有內容。
1、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115年度中小企業因應淨零碳趨勢提升綠色競爭力計畫」，為提供計畫診斷服務，基於「008中小企業及其他產業之輔導」、「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65環境保護」之特定目的而蒐集輔導申請人/代表人之個人資料，並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列舉如下：「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2資格或技術」、「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C070工作管理之細節」、「C101商業主體之商業活動」、「C102約定或契約」、「C103與營業有關之執照」。
2、 輔導單位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申請人/代表人之個人資料。
3、 輔導單位僅同意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申請人/代表人之個人資料。
4、 申請人/代表人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其個人資料向輔導單位行使下列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請求刪除。
5、 申請人/代表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所定之權利，但提供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可能將不能參加相關輔導及影響各項相關服務或權益。 
6、 在申請人/代表人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前，輔導單位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 我已閱讀並同意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所述內容。
公司全銜：                              申請人/代表人簽名：                 
簽署日期：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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